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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ａｒｕｂｉ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１６７３４９２６４６ＸＨ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孙怀庆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伴河路

９２

号

２

号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００

电话号码：

０２０－６６３７８６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６６３７８６０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ａｒｕｂｉ．ｃｎ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ｍａｒｕｂｉ．ｃｎ

经营范围：化妆品制造；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生物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生物技术转让服务；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

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情况

（一）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孙怀庆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王晓蒲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王开慧 董事、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ＯＮＧ Ｙｅｗ Ｔｈｉｏｎｇ

，

Ｇｉｌｂｅｒｔ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廉明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曾令椿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毕亚林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秦昕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姬恒领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二）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罗梅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吴小燕 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卫玉蓉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孙怀庆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王开慧 董事、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廉明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

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

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发行前股份比例情况如下：

（

１

）直接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

关系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发行前）

１

孙怀庆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９

，

１６０ ８１．００％

２

王晓蒲 董事

３

，

２４０ ９．００％

除孙怀庆及王晓蒲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

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

２

）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

３

）持有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尚未发行过债券，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有发行人债券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孙怀庆和王晓蒲夫妇分别持有公司

８１％

、

９％

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怀庆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担任董事长、总经

理职务。 王晓蒲女士为公司董事。

孙怀庆先生，中国国籍，有澳门和新加坡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出

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经济师职称。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重庆

特种电机厂生产总调度，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广东白马化妆品有限公司推广部

部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广州安尚秀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广州丸美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重庆庄胜董事

长、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任广州升旺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起在广州佳

禾工作，现任丸美股份董事长、总经理，丸美科技执行董事、总经理，重庆博多

执行董事，广州恋火执行董事，广东燕园珠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前海二

次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事，蔚恒信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监事。

王晓蒲女士， 中国国籍， 有澳门和新加坡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

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职称。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四川仪表九厂工作，

１９９７

年

至

１９９８

年任香港华通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行政人事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广州安尚秀化妆品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广州丸美贸易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重庆庄胜监事，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任

广州升旺监事，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任大禾洋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任广州先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２００２

年起在广州佳

禾工作，现任丸美股份董事、采购部部长，香港丸美、香港春纪董事，丸美科技

（广州）执行董事。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公司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４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１０％

。 发行前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孙怀庆

２９

，

１６０．００ ８１．００％ ２９

，

１６０．００ ７２．７２％ ３６

个月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３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

６００．００ ８．９８％ １２

个月

王晓蒲

３

，

２４０．００ ９．００％ ３

，

２４０．００ ８．０８％ ３６

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２％

无锁定期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结束后、上市前

Ａ

股股东总数的户数为

４２

，

０００

户，前

１０

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孙怀庆

２９

，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１８２％

２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ｅａｕｔｙ Ｌｔｄ． ３

，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７７６％

３

王晓蒲

３

，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８．０７９８％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７８４ ０．０２６４％

５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５５６４ ０．００１４％

６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５５６４ ０．００１４％

７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１７３ ０．００１０％

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９９２ ０．０００７％

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７８２ ０．０００７％

１０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２７８２ ０．０００７％

１１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

Ａ

）企业年金计划

－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２７８２ ０．０００７％

１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浦发

０．２７８２ ０．０００７％

合计

３６

，

０１３．５２０５ ８９．８０９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４

，

１００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２０．５４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

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８

，

６０５

，

９２３

，

０００

股，对应的初始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２０３．７３

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３

，

６９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４１６４５０７％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

３６

，

７９８

，

１１１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１

，

８８９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１０

万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４

，

０９６

，

１０５

股， 放弃认购数量

３

，

８９５

股。 本次发行网

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５

，

７８４

股。

五、发行后市盈率：

２２．９９

倍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８４

，

２１４．０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出具了广会验字［

２０１９

］

Ｇ１６０４４６７０８７０

号《验资报告》。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５

，

２１３．８０

万元。 根据广会验字

［

２０１９

］

Ｇ１６０４４６７０８７０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

，

７７３．５８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５６．６０

３

律师费用

１９３．４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６９．３０

５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１２０．９２

合计

５

，

２１３．８０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

１．２７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

以发行股数计算）。

八、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７９

，

０００．２０

万元。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４０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８９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广会审字

［

２０１９

］

Ｇ１６０４４６７０６６２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

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

上市公告书公告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产品、采购

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

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未出现

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

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表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广会专字［

２０１９

］

Ｇ１６０４４６７０８４０

号《审阅报告》，相关

主要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中披露。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表已在本上市公告

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变动

流动资产（元）

１

，

８３５

，

３２５

，

０９２．３９ １

，

７９０

，

６６４

，

２２２．２３ ２．４９％

流动负债（元）

６２９

，

８６８

，

８７７．９６ ７０９

，

３８５

，

８９３．２８ －１１．２１％

资产总额（元）

２

，

１５８

，

１１２

，

２９９．３０ ２

，

１１６

，

８８６

，

４８３．４６ １．９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４９５

，

４１９

，

９４６．７７ １

，

３７５

，

２２９

，

０９４．９１ ８．７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１５ ３．８２ ８．６４％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经审计）

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６４

，

７９１

，

４４１．６７ ３３５

，

０４３

，

６６４．３９ ８．８８％

营业利润（元）

１４２

，

５６８

，

７９５．４９ １１６

，

５９９

，

９３１．７１ ２２．２７％

利润总额（元）

１４２

，

４１５

，

８１１．３０ １１６

，

６３８

，

７１４．６９ ２２．１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０

，

２１０

，

６１３．４８ ９５

，

９５７

，

７８２．９３ ２５．２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１１８

，

９３７

，

１４３．７３ ９５

，

９１０

，

４５７．６８ ２４．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０．２７ ２２．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０．２７ ２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３８％ ９．５２％ －１．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２９％ ９．５２％ －１．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６

，

９８９

，

８３６．９２ ８３

，

０４７

，

３７２．７５ －４３．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３ ０．２３ －４３．４８％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

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且未经年化处理。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约为

７９

，

２００

万元至

８０

，

７０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长

８．７％

至

１０．８％

；预计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２０

，

２００

万元至

２１

，

３００

万元， 较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长

１１．３％

至

１７．４％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上述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不构成公司盈

利预测及利润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上市后

一个月内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告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 本次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出具承

诺：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前，未获得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书

面同意，其将不接受丸美股份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金的申请。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

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６０８３４１２１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保荐代表人： 李建、曾劲松

项目经办人： 陈双双、方羚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24

日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上接

A11

版）


